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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計程車未依規定收費、拒載或繞道之違規行為，及違規經營計程車攬客者，本部已督促各

公路主管機關、監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加強計程車之營運管理及稽查，並針對民眾使用合法

運輸業車輛加強宣導，以保障民眾及計程車駕駛人權益。 

（五十二）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有業者設置換票網站，供民眾透過此

網站平台自行交易高鐵早鳥票，恐將衍生如黃牛票之販售或新

興詐騙手法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258） 

盧委員對於有業者設置換票網站，供民眾透過此網站平台自行交易高鐵早鳥票，恐將衍生如

黃牛票之販售或新興詐騙手法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為保護旅客購票權益，現行鐵路法第 65 條已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拘役、或科

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另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亦規定「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

券而轉售圖利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為嚇阻非法加價出售車票

及利用不當方式訂購車票之情事發生，本部業檢討鐵路法，將違法加價出售車票所得利益之

輕重，納入處罰高低之裁量基準，並增訂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而購取車票及憑證之罰則。 

二、有關委員所提網路早鳥票換票平台之交易，係由買賣雙方自行聯繫交易，爰是否違反上開法令

規定需就個案交易進行調查。本部倘有接獲違法事證，將轉請鐵路警察依鐵路法或社會秩序

維護法之規定處罰。另本部高鐵局將函請台灣高鐵公司於販售優惠票時加強宣導鐵路法相關

規定，以提醒旅客避免觸法。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就「空污假及霾害傳輸」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292） 

對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質詢「空污假及霾害傳輸問題」之答復說明如下： 

一、對於空氣污染問題造成空氣品質惡化，本院環境保護署已訂有「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

法」，當發生污染情形符合其條件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依法啟動轄境內各級空氣

品質惡化防制計畫，進行污染減量及宣導民眾進行防護事宜；該辦法在緊急空氣品質惡化警

告區域污染源管制要領中訂定各行業別應停止、延緩、減產與各級學校必要時停課之規定，

因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依實際空氣污染情況宣布停班、停課事宜。 

二、經研究我國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質受境外傳輸影響達 30%以上，且受中國大陸霾害影

響日趨嚴重。本院環境保護署已從 102 年 1 月開始推動兩岸空氣品質管制技術交流合作，交

流內容涵蓋針對空氣品質監測技術及監測資料、排放清冊建置技術及排放量資料、空氣污染


